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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4

月29日发出通知，并于2024年5月21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4年5月21日下午14:00在浙江省新昌县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会议于2024

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以

及于2024年5月21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进行。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贤苗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会议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8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5,187,57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0.4651％，其中：（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754,2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757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

的股东共7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433,2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073%。 中小股东出席

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 代表股份18,116,88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918％。 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2023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6,364,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313％；反对8,511,5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19％；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9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013％；反对

8,511,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815％；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72％。

2、审议《2023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6,355,0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10％；反对8,521,3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22％； 弃权31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8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472％；反

对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356％；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7172％。

3、审议《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6,348,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145％；反对8,527,5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87％；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7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130％；反对

8,527,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698％；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72％。

4、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6,348,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145％；反对8,521,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522％；弃权31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7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130％；反

对8,52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356％；弃权31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7514％。

5、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65,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7321％；反对8,510,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9411％；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9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057％；反

对8,510,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771％；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7172％。

6、审议《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0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51.3775％；反对8,497,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46.9053％；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

持股份的1.7172％。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0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775％；反对

8,497,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053％；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72％。

7、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490,0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628％；反对8,386,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104％；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924％；反对

8,386,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2904％；弃权31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7172％。

浙江啸天事务所律师到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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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青铜峡市天新鼎恒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铜

峡热力” ），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的控股子公司青铜峡热力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青铜峡支

行” ）申请固定资产借款27,000.00万元，公司为前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已实际为青铜峡热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867.23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4年3月31日，青铜峡热力资产负债率超过70%，提醒投资者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青铜峡热力的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需要，青铜峡热力向中国银行青铜峡支

行申请固定资产借款金额合计人民币27,000.00万元，公司为前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并于2023

年12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宁夏天新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天新” ）、青铜峡热力提供合计不超过6亿元担保额度，其中青铜峡热力

担保额度3亿元，宁夏天新担保额度3亿元。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7）。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青铜峡热力的担保余额为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青铜峡热力的担保余

额为3,867.23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26,132.77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青铜峡市天新鼎恒热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MA7JARH38H

成立日期：2022年3月16日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小坝镇汉坝东街19号

法定代表人：李全国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宁夏天新持有青铜峡热力99.50%股权，并通过宁夏天新参股公司

青铜峡市鼎恒热力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青铜峡热力0.25%股权，公司合计持有青铜峡热力99.75%股权

经营范围：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

属）；再生资源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被担保对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72.37 10,430.75

负债总额 9,012.06 9,074.14

净资产 1,360.31 1,356.61

资产负债率 86.89% 86.99%

项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5.54 -3.70

注：青铜峡热力处于筹建期，尚未开展实际经营

三、担保协议内容

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

借款人：青铜峡市天新鼎恒热力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

借款金额：27,000.00万元人民币

借款期限：60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若为分期提款，则自第一个实际提款日起算。

2、保证合同

保证人：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

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

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青铜峡热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

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青铜峡热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运营情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同时公司也拥

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能够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

保公司资金安全。 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本

次担保事项。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60,000.00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2023年度净资产比例为14.17%，公司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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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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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涉及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

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Jun� Xu（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1人， 代表股份2,885,506,0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82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3人，代表股份1,770,705,00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6.6834%；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1,114,801,0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79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7人，代表股份638,550,

2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6225%。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代表股份4,539,2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84%；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55人，代表股份634,011,0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54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6日），公司总股本为6,645,480,75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495,921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回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

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82,116,2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5%；

2,967,41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8%；

422,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5,160,3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91%；2,967,414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7%；422,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81,331,6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3%；

3,752,01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

422,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4,375,7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3%；3,752,014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6%；422,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82,062,2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7%；

3,016,01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

427,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5,106,3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07%；3,016,014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3%；427,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82,116,2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5%；

2,967,41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8%；

422,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5,160,3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91%；2,967,414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7%；422,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77,148,0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3%；

8,358,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7%；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0,192,20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11%；8,358,0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9%；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82,744,93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3%；

2,283,58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

47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5,789,12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6%；2,283,586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6%；47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出具安慰函暨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GRIFOLS,S.A.回避了

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1,766,165,808�股）

总体表决情况为：

1,116,729,1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7%；

2,505,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8%；

10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5,939,10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1%；2,505,2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3%；10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77,971,5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9%；

7,534,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1%；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1,015,70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01%；7,534,5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9%；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9、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77,016,9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8%；

8,489,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2%；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630,061,10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06%；8,489,1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4%；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舒伟佳、刘浩杰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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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

17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不含

回购股份）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如在利润分配相关公告披露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仍将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将依据变化后的总股数进行确定。

2、 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办理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首次受让股份非交易过户的相关手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247.34万股公司股票已

过户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269,196,966股，其中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320,000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

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9,196,966股剔除回购股份320,000股后的股份数268,876,966股为

分配基数，维持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人民币（含税）不变，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0,331,

544.90元（含税）。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时间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剔除回购股份后的268,876,96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320,0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

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1）首发后限售股；

（2）股权激励限售股。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对应的现金红利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

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3、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1） 按现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40,331,

544.90元/269,196,966股=0.1498216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

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9821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10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梁瑶

咨询电话：0760-86138999-88901

传真电话：0760-86138111

八、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22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4年4月30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103号13号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裁韩旭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 代表股份214,564,23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259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207,444,7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3.7864%；

2、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25人，代表股份7,119,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4731%；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29,072,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32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13,872,837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9.6778%、0.3107%、0.01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80,940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18％、2.2929％、0.0853％。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13,872,837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9.6778%、0.3107%、0.01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80,940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18％、2.2929％、0.085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13,872,837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9.6778%、0.3107%、0.01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80,940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18％、2.2929％、0.085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4,155,037股，反对409,2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093%、0.1907%、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663,140股，反对409,2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25％、1.4075％、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13,872,837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99.6778%、0.3107%、0.011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80,940股，反对666,600股，弃权24,800股，分别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18％、2.2929％、0.0853％。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3,897,637股，反对666,6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93%、0.3107%、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405,740股，反对666,6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71％、2.2929％、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3,650,937股，反对913,3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743%、0.4257%、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159,040股，反对913,300股，弃权0股，分别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85％、3.1415％、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24-029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4年5月21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9:15一15:00。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产业集聚区洛阳利尔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

6、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韦炽卿律师、孙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5,151,878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38.2323%。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128,520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37.8103%，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63%；

2）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12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

023,35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4220%，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37%。

3）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共计24人，代表股份159,940,84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43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形成了以

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33,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74%；弃权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895,04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33,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0%；弃权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6%。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33,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74%；弃权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895,04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33,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0%；弃权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6%。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33,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74%；弃权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895,04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33,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10%；弃权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6%。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086,4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56%；反对53,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117%；弃权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875,44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91%；反对53,2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3%；弃权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6%。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076,1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34%；反对75,7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16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865,14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27%；反对75,7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73%；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45,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10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895,04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45,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6%；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855,70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85%；反对45,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515%；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8,855,702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85%；反对45,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1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45,8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10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895,04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45,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6%；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小英、韦炽卿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君致法字2024217号

致：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保证，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做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

的，并已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文件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 ）以及《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查和验证，并据此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是根据公司2024年4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由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召开的。

2、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

“《会议通知》” ）。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

象及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说明了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

操作流程、会议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内容。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产业集聚区洛阳利

尔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2024�年 5�月 21�日9:15至15:00。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名，代表股份450,128,5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103%，出席会议的股东均持有有效证明文件，均为截止2024�年 5�月 1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统计，并经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共同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023,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0.422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主持，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

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

2、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3、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票3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74%；弃权票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

票3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0%； 弃权票1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票3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74%；弃权票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

票3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0%； 弃权票1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票3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74%；弃权票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

票3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0%； 弃权票1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455,086,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6%；反对票5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117%；弃权票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9,875,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91%；反对

票53,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333%； 弃权票12,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455,076,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4%；反对票7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16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9,865,1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27%；反对

票7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3%；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票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10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

票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8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88,855,70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85%；反对票45,8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1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88,855,7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85%；反对

票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1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公司关联股东已回避本议案表决，回避表决股份共366,250,376股。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9%；反对票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10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14%；反对

票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28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

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和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内容相符。 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在

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

披露。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